市外勘察设计单位进深承接业务告知表
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概况

	项目名称
	

	建设单位
	

	业务来源
	□公开招标   □邀请招标  □直接发包

	建设规模
	建筑面积
	建筑高度
	概算投资

	
	
	
	

	主要勘察设计人员概况

	
	姓 名
	注册证书编号
	职 称

	项目负责人
	
	
	

	主要专业1的负责人
	
	
	

	主要专业2的负责人
	
	
	

	主要专业3的负责人
	
	
	

	主要专业4的负责人
	
	
	

	勘察设计单位概况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详细地址（含邮政编码）
	

	法人代表
	
	职务
	

	单位负责人
	
	职务
	

	主专业资质

范围及等级
	
	证书编号
	

	工商营业

执照号
	
	职工总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
（含区号）
	

	（以下空白处，加盖勘察设计单位公章以及出图专用章，均须为原件）

	（单位公章）


	（出图专用章）

	告知编号

（由协会填写）
	2009告知-
	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（签章）

年    月   日


填表须知：1、告知表大小以A3为限，一式三份。
2、告知表可用于建筑、市政、园林、勘察、岩土、装饰等各类建设工程。其中“建筑高度”
及“建筑面积”仅用于建筑工程；“建设规模”仅用于市政、园林、勘察、岩土等工程。

“专业负责人”可不超过4人。

3、该表中“单位名称”、“单位公章”及“出图专用章”，三者称谓应统一。

4、表中内容须填写完整、正确。

5、本表由协会定期报至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复核。

